关于《西城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本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关于印发推进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京发改〔2023〕315号）、《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西城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规定》等文件，结合本区实际，区发展改革委起草制定了《西城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区发展改革委前期多次对本区备案运行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展现场督导，同时深入研究国家和市级相关文件，结合本区实际情况，起草制定了《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一是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前期征求了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房管局、区城市管理委、区应急局、西城区消防救援局、各街道办事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区政府办公室、区司法局的意见，确保《管理办法》制定的可行性。二是修改完善。梳理分析相关部门意见后，区发展改革委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重点对项目责任、管理制度、工作职责、监督管理等关键内容进行优化，确保《管理办法》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最终形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括适用范围、项目分类、项目责任、管理制度、安全运行、工作职责、监督管理、解释及有效期等内容。
（1） 适用范围。明确本办法适用对象为西城区行政区域内已建成并运行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 项目分类。明确将光伏项目划分为企业（非自然人）和居民（自然人）两类实施分类管理。
（3） 项目责任。明确企业和居民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全第一责任人，并对项目环境协调性提出要求。
（4） 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等内容。
（5） 安全运行。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全运行作出具体规定。
（6） 工作职责。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中的工作职责。
（7） 监督管理。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监督检查、情况通报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8） 解释及有效期。明确本管理办法的解释部门及施行时间。
